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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爱心一元捐赠·建设幸福家园”活动的实施意见

    为进一步弘扬我县乐善好施、扶弱济困的传统美德，动员全县人民树立“人人公益、全民慈善”意识，营造携手慈善、与爱同行的浓厚氛围。我们倡议在全县范围内开展“爱心一元捐赠·建设幸福家园”（简称“一元捐”）活动，特制定如下意见。
    一、捐赠对象
    全县城乡居民、党员干部、两代表一委员、企业从业人员、个体商户、中小学生、乡贤、乡医、在外人员、知名人士，所有有意愿捐赠的单位和个人。
    二、捐赠原则
    坚持自愿、鼓励奉献、公开透明、广泛发动、依法组织。
    三、捐赠标准及方式
    1、倡导全县城乡居民、中小学生等每人每年捐赠1元；
    2、倡导全县党员干部、企业从业人员（企业职工）、个体工商业户等每人每月捐赠1元（可每年一次性捐赠10元）；
    3、倡导两代表一委员、乡贤、乡医、在外人员等每人每天捐赠1元（可每年一次性捐赠300元）；
    4、倡导中小企业、有固定营利收入的企业每年捐赠一天的利润或收入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各乡镇负责本辖区捐赠；教体局、卫健局、工信局、工商联、市场监管局等负责本系统、企业及社会捐赠。捐赠资金由各乡镇、各系统集中汇总后交县慈善总会。各乡镇所捐资金由县慈善总会统一管理，镇、村单独设立专户，并做到专款专用。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透明原则，对接收的实名制善款专门制作捐赠名册（电子版发送至县慈善总会邮箱cscszh@126.com），并在辖区内张榜公示。
    四、鼓励捐赠
    鼓励在个人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慷慨解囊、无私奉献。对于捐赠表现突出的给予表扬奖励，分别授予“爱心天使”、“慈善之星”、“慈善之家”、“爱心商家”等称号，并在电视台、兰陵首发等予以公示。
    1、“爱心天使”，14周岁以下少年儿童捐款10元以上的，颁发“爱心天使”荣誉奖章。
    2、“慈善之星”，个人捐款100元以上、200元以上、300元以上、500元以上、1000元以上的，分别颁发“慈善一星”、“慈善二星”、“慈善三星”、“慈善四星”、“慈善五星”荣誉证书。
    3、“慈善之家”，家庭集中捐款2000元以上的，颁发“慈善之家”荣誉证书。
    4、“爱心商家”，从事个体经营的商户捐款2000元以上的，颁发“爱心商家”荣誉奖牌。
    5、“爱心企业”，企业捐款5000元以上的，颁发“爱心企业”荣誉奖牌。
    落实税收减免等激励政策。企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，在年度利润总额12%以内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%的部分，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除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；个人对公益事业的捐赠额未超过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%的部分，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。捐赠单位经办人对于应开具和需开具捐赠票据的，可带相关凭证到县慈善总会开具票据。通过参与腾讯“99公益日”网络募捐的，可带捐赠截图等证明到县慈善总会开具。同时，将慈善工作作为县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等先进表彰表扬评选的重要依据。
    五、捐赠用途
    各村社可通过策划“幸福家园”项目将所筹善款全部用于“大病救助·健康兰陵”和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；各乡镇捐赠资金全部用于本辖区“幸福家园”工程、大病等困难群众救助等；县慈善总会募捐资金将统筹用于全县乡村振兴、扶弱济困等。
    六、实施步骤
    （一）制定方案。2月1日—2月28日，深入调研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立足实际制定捐赠方案。
    （二）试点先行。3月1日—4月30日，确定试点乡镇（街道），先行先试，摸索做法。
    （三）宣传发动。4月1日—5月15日，召开现场会议，下发实施意见并通过会议、电视、首发等发放活动倡议书，倡导社会各界奉献爱心。
    （四）集中捐赠。5月16日—9月20日，由各乡镇、县直有关部门（系统）负责组织捐赠。鼓励参与腾讯“99公益日”网络募捐（9月7日至9日为集中捐赠阶段），获取配捐全额用于乡镇、村社。定期公示、总结各乡镇、有关部门（系统）捐赠情况。
    七、工作要求
    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本次活动作为践行为民宗旨的一项重要任务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组织、亲自动员、亲自督导，严格时间节点，及时协调推进。要广泛宣传发动。借助此次活动，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慈善事业的作用和意义，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局意识、奉献意识、慈善意识，让更多人了解、关心和支持慈善事业。要严肃工作纪律。注意方式方法，捐赠行为须建立在深入发动、自觉自愿的基础上，同时要加强对慈善募捐的督促检查，坚决防止和杜绝任何弄虚作假现象。




附：1.银行账户：
户    名：兰陵慈善总会
银行帐号：37050182730100001197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陵支行
2.兰陵慈善总会微信捐款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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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现金方式：交县慈善总会
        地址：兰陵县文峰路中段检察服务中心二楼南
        捐赠服务热线：0539—52115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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